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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0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國際研討室 

主    席：彭教務長  賓鈺 

記      錄：蕭維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謝謝各位委員參與，請進入議程。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本校「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

大學學士班就學期間服役彈

性修業實施細則」條文修訂，

提請審議。 

教務處註冊組 

照案通過。 

已於校園公告系統公告師生周知及教

務處網頁註冊組相關法規更新，並報

請教育部備查。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

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

請審議。 

教務處註冊組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13 年 01 月 17 日教務會議

通過，擬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教

務處「課務組」修正為「課程

與教學組」，爰修正業管規章，

提請審議。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照案通過。 

已上陳校長核示，並於校園公告系統

公告師生周知，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擬修訂本校「課室巡堂施行要

點」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新增條文第2條，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

議刪除(投票委員計23人；同意16人)。

新增條文第7條，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

議刪除(投票委員計15人；同意12人)。

條文第 2條，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議修

正後通過(投票委員計17人；同意9人)。

條文第3條、條文第6條，修正後通過。

條文第4條、條文第5條、條文第7條、

條文第8條，照案通過。 

經鈞長 113 年 1 月 24 日裁示條文第 2

條：學術一級主管巡堂維持原規定。 

已校園公告系統公告師生周知，於教

務處網頁課程與教學組相關法規更

新。 

擬修訂本校「微學分課程實施

要點」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條文第 2條，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議修

正後通過(投票委員計 15 人；同意 11

人)。 

條文第 3條，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議維

持原條文(投票委員計 15 人；同意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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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條文第4條，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議維

持原條文(投票委員計14人；同意9人)。

新增條文第5條，會議決議刪除。 

條文第6條，會議決議維持原條文。 

新增條文第7條，照案通過。 

條文第8條，照案通過。 

已校園公告系統公告師生周知，於教

務處網頁課程與教學組相關法規更

新。 

擬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跨域共時授課實施要

點」，提請審議。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修正後通過。 

已校園公告系統公告師生周知，於教

務處網頁課程與教學組相關法規更

新。 

擬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

鐘點費計算要點」少數條文，

提請審議。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經由出席委員投票決議通過(投票委員計

15 人；同意 14 人)。 

已校園公告系統公告師生周知，於教

務處網頁課程與教學組相關法規更

新。 

参、討論事項 

提案一：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 

案由：護理健康學院訂定【數位科技微學程設置規劃書】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推動高教深耕計畫規畫【數位科技微學程】，如附件 1。 

二、本微學程由護理健康學院及商業資訊學院共同規劃，主要目標在增強本校護理健康學

院學生跨領域的數位資訊科技的素養及應用能力，為社會培育更優質的健康照護產業

的專業人才。 
三、本案經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護理健康學課程委員會（113.01.09）及 112 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113.02.16) 核定通過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微學程證明書依法規由註冊組核發，日後修正條文時，針對法規的部份再做

相對應修正)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指示：無 

陸、散會：13：50 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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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護理健康學院 

【數位科技】微學程設置規劃書 

 民國113 年01 月 16日院課程會議訂定 

民國113 年 02年 16 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 113 年○○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學分學程名稱 數位科技微學程 

二、設置宗旨與目的 

本微學程由護理健康學院及商業資訊學院共同規劃，主要目

標在增強本校護理健康學院學生跨領域的數位資訊科技的

素養及應用能力，為社會培育更優質的健康照護產業的專業

人才。 

三、學分學程類型 微學程 

四、負責人資料 丁先玲 

五、參與教學單位 護理健康學院、商業資訊學院 

六、授課師資 護理健康學院、商業資訊學院 

七、學程科目學分總數 

應修學分總數：6 學分； 

基礎課程 2 學分，專業課程 2 學分，核心課程 2 學分。 

詳細課程規劃請參見本學程修習流程須知。 

八、修習流程須知 
修習流程須知包含詳細修習資格、修習流程與詳細課程規劃

與學分數，請見附件一。 

九、行政管理 
本微學程由護理健康學院主辦，各系及教務處協助辦理相關

事宜，微學程證明書由教務處註冊組核發。 

十、課程修習相關規定 

（一） 所修課程，若有先修課程擋修之規定，學生須自行修讀先

修課程，以符合各系選課之要求。 

（二） 課程修習與學分抵免認定事宜，悉由本微學程學生所屬

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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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招生名額 

學程中之課程修課人數，依本校課程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修

課人數超量時，以高年級學生或已修得部分學程學分之學生

為優先。 

十二、申請注意事項 

本校日間學士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程。申請者須填妥學分

學程申請表、學分學程選課三聯單、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

乙份，經原系主任同意簽章後，送至本學程辦公室審查，審

查同意後，將學分學程申請表與學分學程選課三聯單送至課

務組審核與登課後，始完成本學程之申請。 

學生修畢本學程課程學分者，於取得原系畢業資格後，需填

寫學分學程證明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與學生證，並將

申請表送繳至原屬系、商業資訊學院、教務處課務組進行審

核，審核無誤後，由教務處註冊組發給「數位科技微學程」

學分學程證明書。 

修讀學分學程學生其修業年限應符合本校學則規定不得延

長，若屆滿修業年限且主系選修科目學分不足時得以本學程

學分數補足。學生已修畢主系畢業科目，惟未修畢學分學程

課程得向註冊組申請延修，然亦不得逾學則規定修業年限。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法規修訂程序 
本要點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5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護理健康學院 

【數位科技】微學程修習流程須知 

一、 修習資格 本校日間學士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微學程。 

二、 修習流程 

（一） 填具數位科技微學程「學分學程申請表」與「學分

學程選課三聯單」，並檢附歷年成績單經原就讀系

主任初核同意後，送商業資訊學院複核同意再將學

分學程申請表與學分學程選課三聯單送繳至教務

處課務組，進行選課登錄作業。 

（二） 抵免學分辦法：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

科目學分辦法辦理，經由原屬系進行審核通過後，

所修習各科目學分方得抵免微學程科目。 

（三） 學程證明書核發：修滿規定之 6 學分者，檢具「學

分學程證明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學生 證」，

按照申請表上承辦單位欄所示，向原屬系、商業資

訊學院、教務處課務組申請審核，最後將「學分學

程證明申請表」送繳至教務處註冊組，經審核無誤

後由註冊組依程序核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圖 1 【數位科技】微學程修習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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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規劃 

微學程 
名 稱 

數位科技微學程 

課程規劃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小時
開課單位 

學期 
備註 

上 下 

基礎課程 

數位科技美學 2/2 商業資訊學院 4 - 

至少3選1資訊科技與程式設計 2/2 嬰幼兒保育學系 1 - 

資訊科技與程式設計 2/2 長期照護學系 1 - 

專業課程 

微學分（一）

1. HTML 網頁

程式設計入

門（10小時） 

2. CSS網頁程
式設計入門
（10小時） 

3.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 入
門（10小時）

4. Python 程式
設 計 入 門
（10 小時） 

5. 生成式人工
智慧之應用
（10小時） 

6. CANVA簡報
技巧（ 10 小
時） 

2/40 
小時 

商業資訊學院 

- 1 

至少6選4

微學分（二） - 1 

微學分（三） - 1 

核心課程 

健康照護創新與應用 2/2 護理健康學院 3 - 

至少3選1創造力教學 2/2 嬰幼兒保育學系 - 3 

輔具科技與復能照護 2/2 長期照護學系 3 - 

修學分數 至少 6 學分 

備註： 

1. 本學程至少應修 6 學分，基礎課程應修 2 學分、專業課程應修 2 學分，核心課程應修 2 

學分；其中至少須選讀 1 門（2 學分）跨系科課程。 

2. 開設於不同學制但名稱相同之科目亦視為同一課程，本學程認證學分只能擇一採認，不得重

複申請認證。 

3. 課程名稱相同且上下學期對開之科目亦視為同一課程，本學程認證學分只能擇一採認，不得

重複申請認證。 






